
中國科技大學運動場館及設施設備借用管理要點 

中華民國96年6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96年7月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97年9月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100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100年9月30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108年12月02日行政會議統一修訂通過 

一、中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妥善管理兩校區運動場館及設施

設備，特依據「中國科技大學場地及設施借用管理辦法」第十二、

十三條之規定，訂定「中國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借用管理要點」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校運動場館與器材提供下列活動借用時，均應依據本要點規定辦

理： 

    (一)本校體育正課教學。 

    (二)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及社團活動。 

    (三)本校教職員工、眷屬、學生、校友等休閒活動。 

    (四)奉核可之校內外團體、個人使用或舉辦之活動。 

    (五)器材之借用依據體育室公告之器材借用細則辦理。 

三、本校提供之運動場館及設施，使用者請洽兩校區各管理單位辦理借

用手續。運動場館設施如下：     

    (一)台北校區：中山育樂館多功能球場、桌球教室、舞蹈教室、健身

教室。200公尺田徑場、網球場、籃球場、排球場。 

    (二)新竹校區：健心館三樓主球場、游泳池、桌球教室、舞蹈教室、

健身教室、撞球教室。400公尺田徑場(含足、壘球

場)、籃(排)球場。 

四、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借用管理之規定依據「中國科技大學場地及設

施借用管理辦法」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借用之收費標準如附件一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
中國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借用收費標準表 

學
校
名
稱 

場地名稱 

(室內、外) 

容納人數 

(單位：
人) 

場地數量/

面（多功
能共用） 

收費標準  (單位：元) 保證金 

(單位：
元) 

備註 

 

中 

 

國 

 

科 

 

技 

 

大 

 

學 

籃球場 

(室外) 

(室內) 

50 
台北4 

新竹2 

室外日間每時段500/每面 

室外夜間每時段1,000/每面 

台北室內每時段5,000/每間 

新竹室內每時段10,000/每間 

500 

500 

500 

3,000 

每時段為四小時 

排球場 

(室外) 

(室內) 

50 
台北2 

新竹2 

室外日間每時段500/每面 

室外夜間每時段1,000/每面 

台北室內每時段5,000/每間 

新竹室內每時段10,000/每間 

500 

500 

500 

3,000 

每時段為四小時 

羽球場 
台北50 

新竹50 

台北4 

新竹6 

每時段3,000/每間 400/二小時/面 

每時段4,000/每間 400/二小時/面 

2,000 

2,000 

每時段四小時 

每時段四小時 

撞球室 

(室內) 
50 新竹8 每時段500/每間 1,000 每時段為一小時 

桌球室 

(室內) 
50 

台北10 

新竹10 
每時段500/每間 1,000 每時段為二小時 

健身室 

(室內) 
60 

台北1 

新竹1 

每時段3000/每間 

每時段30/每人 
2,000 

每時段為二小時 /每
人每時段30(限個人) 

舞蹈室 

(室內) 
50 

台北1 

新竹1 

每時段1,500/每間 

每1小時500/每間 
2,000 每時段為四小時 

田徑場 

(室外) 
3000 

台北200M 

新竹400M 

新竹每時段日間6,000/每面 

每時段夜間6,500/每面 

台北每時段日間3,000/每面 

每時段夜間3,500/每面 

台 北
2,000 

新 竹
2,000 

每時段為四小時 

足球、慢壘(室外) 250 
新竹足球1 

新竹慢壘2 

每時段日間1,500/每面 

每時段夜間2,000/每面 
1,500 每時段為四小時 

台北中山育樂館 
樓上600 

樓下1,500 

羽球場 4 

籃球場 1 

上/下午每時段收費10,000 

夜間每時段收費10,000 
10,000 每時段四小時 

新竹健心館 
樓上600 

樓下1,500 

羽球場 6 

籃球場 1 

排球場 1 

每時段10000 5,000 每時段四小時 

游泳池 250人 
室內一面 

50M溫水 
請參閱游泳池收費標準   

 

註：一、本校運動場館設施免收費原則如下：除體育正課及申請奉准辦理之體育活動及學生課餘活

動及教職員休閒活動外，其他課餘時段開放校外團體借用，收費依本表，有特殊案例者

另議。 

    二、本校學生個人使用（游泳池），為維護場館活動品質，均依本表收費，其他免收費。 

    三、運動場館設施申請表，如附表單。 

附件一 


